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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数据来源 

本报告的数据是来源于“北京市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该数据以北京

市城乡残疾人口为总体，在全市18个区县1541万常驻人口范围内，抽取了88乡（镇、街

道），176个调查小组，共调查26670户74795人，调查的抽样比为4.85%。其中，农村

抽取了12个镇（乡），44个调查小组，抽样总数为19022人。本研究在个人样本中选取

农村人口的进行研究，在总抽样19022人中，农村残疾人口总数为1452人，占农村抽样

总数的7.6%。 

在残疾人调查表中，包含了有关残疾人社会康复需求的13项指标：医疗服务与救

助、辅助器具、康复训练与服务、教育费用补助或减免、职业教育与培训、就业安置或

扶持、贫困残疾人救助与扶持、法律援助与服务、无障碍设施、信息无障碍、生活服

务、文化服务和其他需求。如果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分类标准，医疗服务与救助、辅助

器具、康复训练与服务均属于“医疗康复需求”，而教育费用补助、职业安置等其他10

项需求应当属于“社会活动和社会参与的需求”。 

从残疾人的康复需求总体结构上看，农村残疾人的康复需求重点集中于“医疗康

复”需求，在农村残疾总体样本中，医疗服务与救助需求报告的比例为70.39%，辅助器

具需求报告的比例为36.23%，康复训练与服务需求报告的比例为17.91%。而从残疾人

“社会康复”需求的角度看，残疾人的主要康复需求集中于“贫困残疾人的救助与扶

持”，而具有典型意义的职业安置、教育扶持等需求，其比例均不足10%。这说明我国农

村残疾人的康复需求理念主要还是集中于“医疗康复”，还没有提到典型的“社会康

复”的层次。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医疗康复”变量和“社会康

复”的变量进行分析，具体探讨在特定的医疗康复和社会康复需求下，其影响的主要因

素包括哪些方面？制度性因素变量在康复需求中的影响如何？ 

 

二、研究结果 

1、“医疗康复”需求分析 

（1）医疗服务与救助需求与个人因素和制度性因素的关系 

在回归结果中，性别、残疾特征和合作医疗制度是影响残疾人医疗服务与救助需求

的主要因素。男性特征对医疗服务需求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控制其它变量，男性比女性

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概率高4%。这意味着农村社会中，由于男性在家庭农业劳动和经济创

收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男性残疾人在医疗服务与救助上的需求比女性更为迫切。在残

疾特征中，精神、视力、肢体或多重残疾特征都对医疗服务需求具有显著地正向影响，

而先天性残疾特征、轻度、重度残疾特征对医疗服务需求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特别是

精神残疾对医疗服务需求影响的强度较大，如果控制其它自变量，与听力和言语残疾

（对比组）相比，精神残疾人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概率高出25%。在制度性变量中，只有新

型合作医疗制度对残疾人的医疗服务需求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表明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在



提高农村残疾人就医意识上的作用已经开始显现。 

总的来看，农村中精神残疾人、视力残疾、肢体残疾和多重残疾人对医疗服务的需

求较为迫切，而现有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似乎还不能有效地解决精神、视力等残疾人的

医疗需求。 

（2）康复服务与个人因素和制度性因素的关系 

在回归结果中，个人的年龄结构、教育、职业状况、残疾特征对康复服务需求产生

重要影响。从一般人口特征看，老龄残疾对康复服务需求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控制其它

变量，与14-64岁的劳动年龄段残疾人（对比组）相比，65岁以上老年残疾人对康复服

务需求的概率高出15%，而文盲水平和有工作的职业状况对康复需求具有负向影响。从残

疾特征看，不同残疾特征对康复需求影响的方向和程度都有不同，言语残疾、精神残疾

和多重残疾类型对康复需求具有正向影响，特别是言语残疾的影响程度最强，其偏效应

系数为0.44，这意味着，与听力、言语和肢体残疾人（对比组）相比，言语残疾人对康

复服务需求的概率要高出44%。而轻度残疾和重度残疾都对康复服务需求具有负向影响，

根据偏效用系数结果，与二、三级的中度残疾人（对比组）相比，重度残疾人康复服务

需求的概率将降低16%，这样的结果显示了农村残疾人对康复服务的一种态度，轻度残疾

人并不重视康复服务，而重度残疾人不太可能参与康复服务和训练。  

从制度因素看，康复站的设立对残疾人康复服务和训练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根据

偏效用结果，农村康复站设立将使农村残疾人的康复服务需求的概率增加了13%，并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农村康复站的设立对残疾人提高康复训练意识、主动参

与康复服务与训练具有积极的意义。 

通过对上述两项医疗康复需求分析，个人因素和外界制度性因素同时影响农村残疾

人对医疗服务和康复服务的需求。在个人因素中，性别、年龄、教育和残疾特征具有显

著影响，这说明农村不同特征的残疾人口在医疗和康复需求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从外

界制度性因素中，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康复站的设立都医疗康复需求具有正向影响，这

也说明这两项制度性因素在农村残疾人医疗康复上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2、社会活动、参与需求分析 

（1）职业安置需求与个人因素和制度性因素的关系 

在职业安置需求上，我们发现其影响因素与前几项需求略有不同。根据表八结果，

高中以上的教育水平、处于15-64岁劳动年龄段都对职业安置需求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在残疾特征上，智力残疾特征、先天性残疾、轻度残疾特征对职业安置需求也具有正向

影响，这也说明农村残疾人中有就业需求的人群也恰集中于这几类残疾人群。从制度性

因素看，参与合作医疗制度对职业安置需求具有正向影响。 

在前文的统计特征分析中，我们强调职业安置需求的残疾人口比例非常低

（6.61%），那么从这个回归结果中，我们是否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呢？根据回归结果中

报告的偏效应系数，如果控制残疾人口的年龄因素和其他变量，残疾人的教育水平是影

响残疾人职业需求的最重要因素，与小学和初中教育程度的残疾人口（对比组）相比，

高中以上水平的残疾人对就业安置扶持的需求概率将高出7%。但是根据前文中的统计分

析数据，农村残疾人口中具有高中以上教育水平的残疾人口比例仅为8.78%，也就是

说，农村大部分残疾人口的教育水平都很低，在这种情况下，残疾人口较低的教育水平

限制了他们对职业安置的需求，80年代的“公办福利工厂”已经不复存在，残疾人口在

农村人口频繁就业市场中处于相当劣势的受排斥地位。 

（2）贫困残疾人救助与个人因素和制度性因素的关系 

与较低的职业安置与扶持需求相比，农村残疾人口具有较高的贫困残疾人救助与扶

持需求，从回归结果看，年龄、教育、收入水平和残疾特征仍然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从年龄结构看，14岁以下、65岁以上年龄结构对贫困救助需求具有显著的负向影

响，尤其是14岁以下年龄结构，与14岁至65岁劳动年龄段残疾人（对比组）相比，14以

下的残疾人对贫困救助需求的概率要低38%。根据许琳、王蓓、张晖等人的研究，家庭成

员及亲属所提供的非社会支持对农村残疾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它将为残疾人提供必要

经济支持和精神支持。相对于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14以下的小龄残疾人口的家庭

结构通常由健全的父母或祖父母、残疾儿童共同构成，由于家庭主要劳动力健全，这对

于缓解残疾人的经济压力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老年人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有儿女的照

护，其致贫的概率就可能显著降低。 

从教育水平看，此处文盲程度的教育水平对贫困救助需求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偏效

应结果意味着如果控制其它变量，文盲教育水平使贫困救助需求的概率增加了11%，这也

就是说，在文盲残疾人口中，每十个残疾人口就有一个需要贫困救助，以我国农村目前

的发展水平，真正能承载的贫困人口数量并不多，前面的统计数据中也显示，在北京农

村中实际能领到低保的人群比例仅为11.85%，这远远不能满足农村残疾人口对贫困救助

的需求。 

从残疾特征变量看，精神、视力、肢体残疾仍然是影响需求的重要因素，这与前文

中的医疗服务和救助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吻合，这也表明农村残疾人口的贫困在很大程

度上仍然与其疾病特征有关，由于特定的疾病得不到适当的治疗，身体功能和结构损伤

造成了个体残疾，影响了他们社会活动和参与的能力，进而促使他们转而依赖制度性援

助。 

在制度性变量中，卫生站的设立、临时救济的覆盖、合作医疗覆盖对贫困救助需求

有正向影响，而康复站设立对贫困救助有负向影响。在正向影响的因素中，临时救济、

合作医疗参保金补贴通常是地方乡镇政府、村委会给与贫困残疾人的福利，这一结果表

明即便接受了这些福利，他们的贫困现状仍然难以缓解。而康复站对贫困救助需求有负

向作用，这一结果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农村康复站的设立，可能会为残疾人

带来一些福利，比如参与职康站或农疗中心的经济补贴，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残疾人对

贫困救助的需求。 

总的来看，残疾人的贫困救助需求与医疗服务需求有一定的关联，健全家庭结构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稀释贫困救助需求，但是由于残疾人口的疾病特征、低教育特征使其社

会活动和社会参与受到严重限制，而现有的社会制度体系又不能针对他们变化了的康复

需求做出反应，他们转而选择了替代性的 “贫困救助与扶持”需求。 

 

三、研究发现及政策建议 

1、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缺乏对残疾人特殊需求的考虑 

在医疗服务与救助需求上，残疾人的疾病性特征成为影响其需求的主要因素，比如

精神残疾、肢体残疾、视力残疾等等。这些类型的残疾人群要长期面对医疗康复，而农

村现有的社会保障机制尚未完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能够提高残疾人对基础性医疗服务

的利用，但由于在制度设计上并没有将残疾人特殊的医疗需求考虑在内，因此残疾人从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获得补偿也相对较低，所以可以说，目前残疾人在医疗服务与救助

上的高需求实际上是个人因素和制度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贫困残疾救助与扶持需求上，其影响因素部分与医疗服务与救助需求影响因素吻

合， 

这一结果说明因病致贫还是导致残疾人贫困的重要因素。另外，某些群体性的贫困

问题也很突出，比如先天性残疾家庭、主要劳动力致残家庭，这样的贫困问题，通过简

 



单的康复服务或器具配发，远远不足以解决他们的贫困现状。 

2、残联与卫生机构康复服务角色错位，导致供给不足 

康复训练与服务对于残疾人身体功能的恢复与医疗服务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只不

过两类服务发生在残疾人不同的疾病发展期内，但从统计结果看，农村残疾人具有较高

的医疗服务需求，而在康复服务和训练上的需求却相对较低。从计量分析结果看，农村

轻度残疾人并不重视康复服务，而重度残疾人不太可能参与康复服务和训练。 

笔者认为，问题主要出在康复服务提供并没有实现制度性的供给，目前康复服务主

要采取项目的方式开展，残联作为项目主办方必然要承担从项目筹资到项目实施、管理

等各个程序上的责任，而与康复服务关系最密切的卫生机构却退居二线，残联摆在了康

复服务供给的最前方，这种角色的颠倒导致了服务提供上的质量和数量都受到严重影

响。 

3、农村职业康复难与北京农村经济发展路径接轨 

职业安置是残疾人走向社会化康复非常重要的一步，但是根据计量分析结果看，农

村残疾人低教育水平严重限制了他们的职业康复需求。2007年开始，北京市残联开始推

进“职业康复劳动”项目，该项目针对劳动年龄段（男16-59周岁，女16-49周岁）的智

力残疾人、稳定期的精神残疾人，通过提供简单劳动、技能训练、康复训练和托管养护

等综合性、公益性的项目促进残疾人康复。2008年开始，市残联等部门又制定了《关于

进一步加强残疾人温馨家园建设的意见》，所谓温馨家园，是依托于当地公共活动（服

务）中心建立的以各类残疾人为服务对象的综合性活动和服务载体，其涵盖的服务内容

包括：就业培训与就业服务，职业康复，医疗康复，物质帮助，信息咨询和开展文体活

动。温馨家园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如房山区）已经替代康复站，成为残联主要支持的康

复项目。 

从实际调查中，我们发现农村智力和精神残疾人及其家属对这些项目都非常欢迎，

因为这些项目既有托管养护的功能，又可以为他们提供一定的经济补贴，对智力和精残

家庭来说，确实是有很大的益处。但是这样的康复中心由于靠政府在财政上全额拨款支

持，很少具有经济收益的功能，即便部分职康站和温馨家园引进一些经济项目，但是由

于残疾人的能力制约，也具有不可持续性。而农村中的残疾类型多种多样，他们的就业

需求和就业能力也多种多样，完全依靠政府庇护性的福利机构实现残疾人的就业是不太

可能的，这也脱离了残疾社会化康复的宗旨。 

针对上述的问题，本报告的建议如下： 

1、维持底线公平的社会福利机制 

社会福利是国家和社会为保障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活而提供的福利性物质帮助、

福利设施和社会服务。一般来说，不论居民的收入、工龄长短和家庭经济状况如何，凡

属大家能享受的，人人都可能得到一份。农村残疾人，不仅具有一般弱势群体的共同特

征，还有残疾人自由的身体结构失能特征，因此残疾人属于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现

有针对残疾人的社会福利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明确规定，“政府为

残疾人康复、教育、劳动就业、文化生活、社会福利等提供法律保障。政府通过兴办福

利企业、实施按比例就业和扶持残疾人个体从业等形式，帮助残疾人实现就业；采取临

时救济和集中供养以及兴办残疾人福利安养机构等福利措施，对残疾人提供特别照

顾。”这些措施在在农村落实的并不理想，农村残疾人表现出较高的贫困救助需求，这

已经清楚地表明为农村现有的社会福利机制在满足残疾人需求方面并不奏效。 

2、调整社会中不同服务主体之间角色与定位 

目前，在残疾人服务主体上的角色错位不只发生于残联与卫生机构之间，也发生在

残联与民间组织之间。这些功能如果能够协调得当，可以很大程度的改善残疾人的各项



服务。 

首先，在残联与卫生机构之间，要通过制度化的形式明确卫生服务机构担当服务供

给者的责任，并通过一定的绩效考核机制予以监督；而残联应该主要充当监督者角色，

监督卫生机构开展好残疾人的医疗服务和康复服务。根据《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设置与建设规划》，2008年开始，北京市准备在每个乡镇都建立一个独立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该中心中承担预防、保健、基本医疗、健康教育、康复、计划生育技术指

导“六位一体”的综合卫生服务职责。这个举措只是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化的开始，在明

确责任之后，还需建立合理财政筹资体制、长效的绩效评估体制服务监督体系、以及严

格的惩罚措施。 

其次，在残联与民间机构之间，残联既可以作为民间机构康复服务的购买者，又也

可以作为民间康复服务质量的监督者。目前，在残疾人的康复服务领域中涌现出了许多

民间服务机构，这些机构良莠不齐，部分机构不乏有圈钱的打算。因此，无论作为服务

购买者，还是服务质量监督者，残联都需求忠实的履行好自身的职责。以目前的职业康

复站计划为例，残联在资助计划上规定，“市级残疾人保障金将按照每个项目10万元的

标准给与一次性的资助”，这种资助办法没有形成长效的制衡机制和良好的激励机制，

使得部分项目过早夭亡。 

3、创造多部门参与的职业康复模式 

职业康复是实现残疾人社会康复的重要途径，它可以减少残疾人的福利依赖，促进

残疾人的劳动参与和社会融入，对残疾人而言，就业不仅意味着经济生活可因此获得保

障，更意味着其能够贡献社会的独立存在价值获得了肯定。 

当前，随着首都经济的快速发展，北京市农村人口的就业格局也发生了转变，农业

从业人口越来越少，流向二、三产业的农业劳动力越来越多，而劳动力流动带来的一个

结果就是农村中不同就业的人口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更应该创造一

种非歧视的环境，使残疾人口也有机会、有能力自由地选择多样化的就业渠道，从经济

整体发展中获得收益。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社会中的各个部门都需要介入残疾人职业

康复工作。 

 

注释： 

1、北京市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在残疾人康复需求设计上，每个

残疾人可以选择三项主要需求，因此各项康复需求的比例只是针对此项需求而

言，即某项康复需求的比例=此项康复需求的报告比例/残疾人总样本数。许琳、

王蓓、张晖，《关于农村残疾人的社会保障与社会支持现状研究》，《南京社会

科学》，2006年第5期。 

2、《关于推进本市残疾人职业康复劳动项目发展的意见》，京残发[2007]71

号文件。《现代社会保障概论》，吴鹏森编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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